
     
                                    

证券代码：300381              证券简称：溢多利              公告编号：2016-001 

 

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售股份解禁并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 2014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鸿鹰生物 75%股

权的部分对价股份；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672,25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599%；本次

实际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 672,2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599%。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6年 1月 21日（星期四）。 

 

一、本次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2014年 12月 25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关于核准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李洪兵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397 号），核准公司向李洪兵发行

4,045,669股股份、向李军民发行 876,851股股份、向张锦杰发行 767,245股股

份、向李海清发行 730,710股股份、向张昱发行 438,426股股份、向高志忠发行

129,064股股份、向蔡先红发行 119,136股股份、向李志方发行 99,280股股份、

向孙明芳发行 109,606 股股份、向李贵骏发行 109,606 股股份、向张国刚发行

73,071 股股份、向张莉发行 73,071 股股份、向张娟发行 73,071 股股份、向熊

慧发行 73,071 股股份、向鲁丽发行 29,784 股股份、向资光俊发行 36,535 股股

份、向洪振兰发行 16,076股股份、向洪家兵发行 14,614股股份、向洪振秀发行

14,614 股股份、向刘文明发行 14,614 股股份、向崔红发行 14,614 股股份购买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加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相关资产。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新增股份数为 7,858,728

股，该等股份于 2015年 1月 14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发行后公司总

股本为 99,458,728股。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变化情况 

2014年 12月 25日，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4]1397号”《关于

核准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李洪兵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081,854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本次定向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新

增股份数量为 3,081,854股，该等股份已于 2015年 3月 1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增至 102,540,582股。 

2015年 11月 30日，公司获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2692 号”《关于

核准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刘喜荣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公司向刘喜荣发行 13,354,658 股股份、向李军民发行

2,298,160股股份、向冯战胜发行 755,564股股份、向符杰发行 419,343股股份、

向欧阳支发行 251,854股股份、向常德沅澧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发行 437,938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本次定向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新增

股份数量为 17,517,517股，该等股份已于 2016年 1月 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增至 120,058,099股。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 公司总股本为 120,058,099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为 93,723,09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8.06%。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李军民、张锦杰、李海清、张昱、孙明芳、

李贵骏、张国刚、张莉、张娟、熊慧、资光俊等 11 人。根据《广东溢多利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暨新



     
                                    

增股份上市报告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作出如下承诺： 

1、股份锁定承诺 

李军民、张锦杰、李海清、张昱、孙明芳、李贵骏、张国刚、张莉、张娟、

熊慧、资光俊等 11 人承诺：本次交易中取得的溢多利向其发行的股份，自股份

取得之日（2015 年 1 月 14 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包括但不限于

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通过协议方式转让等。锁定期满后，在目标公司第一期

《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且交易对方履行完毕当年补偿义务之日起，可转让本

次交易获得股份总数的 20%；在目标公司第二期《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且交

易对方履行完毕当年补偿义务之日起，可转让本次交易获得股份总数的 30%；在

目标公司第三期《专项审核报告》以及《减值测试报告》出具后，且交易对方履

行完毕全部补偿义务之日起，可转让本次交易获得股份总数的 50%。 

2、业绩补偿承诺 

根据上市公司与李洪兵、李军民、张锦杰、李海清、张昱、高志忠、蔡先红、

李志方、孙明芳、李贵骏、张国刚、张莉、张娟、熊慧、鲁丽、资光俊、洪振兰、

洪家兵、洪振秀、刘文明、崔红等 21 位鸿鹰生物原股东签署的《广东溢多利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李洪兵、李军民、张锦杰、李海清等 21 名自然人之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以下简称“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

协议》约定，若本次交易在 2014 年实施完毕，则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的承诺期

为 2014年度、2015年度和 2016 年度。李洪兵、李军民、张锦杰、李海清等 21 名

自然人业绩承诺鸿鹰生物 2014 年度、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净利润为 1,700 万

元，2,500万元和 3,300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

（2015）40030018 号），鸿鹰生物 2014 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

母公司净利润金额为 1,870.07 万元。鸿鹰生物已完成 2014年度的净利润业绩承

诺目标。 

3、其他承诺 

除上述承诺外，李洪兵、李军民、张锦杰、李海清、张昱、高志忠、蔡先红、



     
                                    

李志方、孙明芳、李贵骏、张国刚、张莉、张娟、熊慧、鲁丽、资光俊、洪振兰、

洪家兵、洪振秀、刘文明、崔红等 21 位鸿鹰生物原股东作出如下承诺：关于避

免同业竞争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关于合法合规的承诺，详见公司《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相关方承诺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104）。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诺。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2016年 1月 21日（星期四）；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672,2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599%；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计 11名，全部为自然人股东；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

称 

持有限售

股份数

（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公司无限

售流通股的比例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1 李军民 876,851  175,370  0.6659% 0.1461% 701,481 

2 张锦杰 767,245  153,449  0.5827% 0.1278% 613,796 

3 李海清 730,710  146,142  0.5549% 0.1217% 584,568 

4 张昱 438,426  87,685  0.3330% 0.0730% 350,741 

5 孙明芳 109,606  21,921  0.0832% 0.0183% 87,685 

6 李贵骏 109,606  21,921  0.0832% 0.0183% 87,685 

7 张国刚 73,071  14,614  0.0555% 0.0122% 58,457 

8 张莉 73,071  14,614  0.0555% 0.0122% 58,457 

9 张娟 73,071  14,614  0.0555% 0.0122% 58,457 

10 熊慧 73,071  14,614  0.0555% 0.0122% 58,457 

11 资光俊 36,535  7,307  0.0277% 0.0061% 29,228 

合计 3,361,263 672,251 2.5527% 0.5599% 2,689,012 

 

 



     
                                    

五、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93,723,099 78.065% -672,251 93,050,848 77.50% 

二、无限售流通股 26,335,000 21.935% 672,251 27,007,251 22.50% 

三、总股本 120,058,099 100.000%  120,058,099 100.00%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溢多利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履行了承

诺。溢多利本次 672,251股限售股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本独立财务顾问

对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3、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一月十八日 




